
国家邮政局关于印发《邮件快件收寄验视规定（试行）》的通知 

国邮发〔2015〕14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管理局： 

《邮件快件收寄验视规定（试行）》已经 2015 年 5 月 29 日第 12

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现将《邮件快件收寄

验视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邮件快件收寄验视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邮件、快件收寄验视管理，维护邮件、快件寄递安全，保障

寄递渠道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邮政行业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用户交寄邮件、快件，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收寄验视邮件、快件，

以及邮政管理部门实施相关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收寄验视，是指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接收用户交寄的邮件、快件

时，查验用户交寄的邮件、快件是否符合禁止寄递、限制寄递的规定，以及用户

在邮件详情单或者快递运单上所填写的内容是否与其交寄物品的名称、类别、数

量等相符的行为。 

    第三条  邮件、快件收寄验视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

针，强化源头治理，落实邮政企业、快递企业的主体责任，建立企业负责、政府

监管、用户遵守和社会监督的机制。 

    第四条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与公安、交通运输、国家安全、海关、检验检疫、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铁路、民航等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加强对邮件、快件收寄验

视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邮政管理部门及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向公众宣传

国家关于禁止寄递、限制寄递的规定，并通过电话、网站等途径为用户咨询提供

便利。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当在其营业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禁止寄递、限制寄递

物品有关规定。 



    第六条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当按照“谁收寄、谁负责”的原则，明确本

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的收寄验视岗位责任，制定收寄验视操作规程，配

备验视邮件、快件所需的设备和工具，向用户告知禁止寄递、限制寄递物品有关

规定，严格执行收寄验视制度。 

    第七条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当强化对其从业人员验视邮件、快件的知识

与技能的教育和培训。教育和培训应当包括关于禁止寄递、限制寄递的法律、行

政法规、国家规定和标准，验视邮件、快件的操作方法，禁止寄递物品辨识方法

以及处置措施等内容。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当将教育和培训工作纳入本单位计划，建立制度，健全档

案，详细记载教育和培训及考核情况。 

从事邮件、快件收寄验视的人员经教育和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第八条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当在邮件详情单或者快递运单上以醒目文字

提示用户遵守禁止寄递、限制寄递有关规定。 

    第九条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接收用户交寄的邮件、快件，应当履行下列职

责： 

   （一）当面提醒用户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禁止寄递、限制寄递的规定； 

   （二）指导用户完整、清楚填写邮件详情单或者快递运单，并提醒用户填写的

信息应当真实、有效； 

   （三）当面验视用户交寄的物品及使用的封装材料、填充材料，协助用户妥善

封装； 

   （四）验视时发现疑似禁止寄递物品或者不能当场确定安全性的物品的，应当

要求用户依法出示相关专业机构或者有关部门开具的安全证明； 



   （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用户出示身份证件或者其他书面凭证的，

应当向用户详细说明证件或者书面凭证的类别和要求; 

   （六）对验视发现的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禁止寄递物品，按照有关

规定处理并及时报告。 

    第十条  对用户交寄的邮件、快件，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当验视以下内容： 

   （一）用户填写的邮件详情单或者快递运单上的信息是否完整、清楚； 

   （二）用户填写的物品名称、类别、数量是否与交寄的实物相符； 

   （三）用户交寄的物品及使用的封装材料、填充材料是否属于禁止寄递的物品； 

   （四）用户交寄的限制寄递物品是否超出规定的范围； 

   （五）用户是否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出示身份证件或者其他书面凭证； 

   （六）邮件、快件的封装是否满足寄递安全需要； 

   （七）其他需要验视的内容。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邮政企业、快递企业不予收寄： 

   （一）用户拒绝当面验视的； 

   （二）用户填写的邮件详情单或者快递运单信息不完整的； 

   （三）用户在邮件详情单或者快递运单上填写的信息与其交寄的实物不符或者

填写的信息模糊，并且拒绝修改或者拒绝重新填写的； 

   （四）用户交寄禁止寄递物品或者使用的封装材料、填充材料属于禁止寄递物

品，或者在内件物品、封装材料、填充材料中夹带禁止寄递物品的； 

   （五）用户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出示身份证件或者其他书面凭证的； 

   （六）用户交寄限制寄递的物品超出规定范围的； 

   （七）用户交寄的邮件、快件不符合储存、转运安全要求的； 



   （八）邮政企业、快递企业依法要求用户开拆所交寄的信件，用户拒绝开拆的； 

   （九）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  对验视后收寄的邮件、快件，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当以加盖验

视章等方式作出验视标识，载明验视人员的姓名或者工号。 

    第十三条  用户应当配合邮政企业、快递企业的收寄验视工作。信件以外的邮

件、快件提前封装的，用户应当在交寄时开拆邮件、快件的封装，接受邮政企业、

快递企业的验视。必要时，用户还应当按照邮政企业、快递企业的要求开拆信件，

接受验视，但信件内容不受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检查。 

    第十四条  用户交寄邮件、快件，应当遵守国家关于禁止寄递、限制寄递物

品的规定，并履行下列义务： 

   （一）完整、准确、清楚地填写邮件详情单或者快递运单，包括寄件人、收件

人的姓名、地址、电话、交寄物品的名称、类别、数量等信息，确保填写内容的

真实、有效； 

   （二）按照邮政企业、快递企业的要求妥善封装邮件、快件，防止内件散落、

丢失、损毁，或者污染、损毁其他邮件、快件； 

   （三）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出示身份证件或者其他书面凭证，并确保身

份证件或者书面凭证的真实性； 

   （四）其他应当履行的义务。 

    第十五条  用户不得交寄危险化学品和国家禁止寄递的化学品。 

用户交寄普通化学品，经验视不能确定安全的，应当出具相关专业机构或者有关

部门开具的安全证明，封装化学品必须满足寄递安全需要。 



    对用户交寄的普通化学品，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当在专门的营业场所或者

安排专门人员进行收寄验视。 

    第十六条  用户交寄易碎或者有防潮、保鲜、保质期限、限时送达等特别要

求的物品，应当在邮件详情单或者快递运单上注明，并当面向邮政企业、快递企

业说明情况；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收寄时应当在邮件、快件外包装上加注醒目标

识。 

    第十七条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收寄用户已出具相关安全证明或者书面凭证

的物品时，应当如实记录物品的名称、规格、数量、收寄时间以及寄件人和收件

人姓名、地址、电话等内容，并将记录资料保存一年以上。 

    第十八条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收寄验视应急处置机制，适时

修订、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并依法报邮政管理部门备案，明确相应的应急处置程序

和保障措施，及时、妥善处置收寄验视工作中出现的突发事件。 

    第十九条  国家举行重大活动等特殊时期，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当严格执

行邮政管理、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关于特殊时期的临时管理措施。 

    第二十条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应当积极配合邮政管理、公安、国家安全、

海关、检验检疫、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的监督管理工作，为有关部门的监督

检查提供便利条件，发现利用寄递渠道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当立即报告，并

协助做好相关调查工作。 

    第二十一条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执行收寄验视制

度、从业人员教育和培训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通信地址或者电子邮件地址，

接收有关违反本规定的举报；举报事项一经受理并调查核实后，应当按照相关规

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违反本规定，不建立或者不执行收寄验视

制度，或者违规收寄禁止寄递、限制寄递物品的，邮政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四条  用户违反本规定，未如实说明其交寄物品的名称、类别、数量，

或者在邮件、快件内夹带禁止寄递、限制寄递的物品以及其他不安全的物品，造

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及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用户违法交寄国家禁止出境或者限制出境物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法》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